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8，7（1），頁 53-56 

 

實驗教育如何實驗  主題評論 

 

從解構與建構看實驗教育發展趨勢 
翁福元 

國立暨南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系教授 
廖昌珺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 
 

一、前言 

面對少子化的衝擊、教育多元化

與創新的需求，更要滿足學生與家長

日益高漲的教育選擇權，政府制定「實

驗教育三法」開放實驗教育，改變教

育體制、行政模式、課程、教材；然

而，如何適應目前仍未全面配合改變

的升學制度，與看似已然實施學校本

位管理，卻仍須保有眾多政府管控的

教育環境與校務運作，以提供學生與

家長在求學與生涯發展有更好的機會

與選擇，恰似解構與建構的關聯與衝

突，其轉換之間存在的問題是值得深

思。 

自 1999 年公布實施，迄今已近 20
年的教育基本法，提供了實驗教育的

法源基礎，國內參與實驗教育的人口

也日漸增多。為落實教育基本法鼓勵

政府及民間辦理實驗教育之精神，並

鼓勵教育創新與實驗為目的，藉以保

障學生學習權及家長教育選擇權，教

育部於 2014 年 11 月公布「高級中等

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

施條例」（以下稱為非學校型態實驗教

育實施條例）、「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

施條例」以及「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

中學委託私人辦理條例」等三個實驗

教育法（教育部，2015）。此三法一般

簡稱為實驗教育三法。 

 

實驗教育三法將實驗教育分為

「非學校型態」、「公辦民營」及「學

校型態」，其中 105 學年非學校型態實

驗教育學生人數，高級中等學校有 658
人次，較 100 學年 78 人次，成長 7.4
倍最多，國小從 937 人增至 3,183 人，

占總學生比率增至 0.27%，國中從 636
人增至 1,015 人；105 學年公辦民營實

驗教育學生人數 1,620 人，包括國小

974 人、國中 551 人、高級中等學校

95 人；因各縣市積極鼓勵小型學校轉

型實驗教育，以避免遭裁、併校，學

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兩年，已有 40 校

通過計畫審核，學生人數從 780 人增

至 3,285 人，成長超過 3 倍，顯示實驗

教育正蓬勃發展中（教育部，2017）。 

實驗教育三法解構傳統教育的不

足，滿足學生學習權與家長教育選擇

權。如同解構的複雜性存在於其反思性

問題，其結論時常推翻原來的主張

（Biesta, 2009），實驗教育三法能否真正

建構出更好的教育發展，本文從實驗教

育三法內容解構之中，試著建構更好的

學校教育發展趨勢內容，以下探討說明。 

二、 解構傳統教育不足的實驗教育 

Peters與Burbles（2004）認為Derrida
的解構是基於教育整體，提供對教育的積

極解釋、抗拒與再評估的形式，包含現行

教育制度的主要型態、理論與實踐。因

此，實驗教育三法（2014年11月19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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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基於學生學習權、家長教育選擇權，

進行創新與多元化的基礎上；不僅與過去

的傳統教育有所改變，對在地方生活文

化、個人信仰的尊重與少子化問題，給予

法源依據。這不僅改變學校教育環境，也

改變國家的教育生態與觀念。以下分別對

於實驗教育三法，進行與過去傳統教育體

制的差異解構說明。 

(一)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 

為了維護學生權益與教育選擇

權，進行實驗與創新的教育多元化。由

實驗教育審議會審查三年以上十二年

以下學校整合性實驗教育計畫。實驗規

範之範圍，可以不受國民教育法、高級

中等教育法、特殊教育法及其相關法規

之規定，並載明其不適用之相關規定。

實驗教育計畫經實驗教育審議會審

查，實施後提供實驗教育結果報告，實

施期間接受評鑑小組評鑑。 

(二)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以學生為中心，對

學生學習權之保障及家長教育選擇權之

落實，並尊重家長及學生之多元文化、信

仰及多元智能，允許在學校教育範圍外，

以非營利目的的原則，採用實驗課程。非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實施需經實驗教育

審議會審查通過，方可進行。然可不受強

迫入學條例規範，可利用學校之閒置空間

進行相關之實驗教育。為了能取得高級中

等學校學籍，與高級中等學校擬訂合作計

畫。且能夠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可以參

加「自學進修高級中等教育畢業程度學力

鑑定考試」。當學生完成實驗教育階段，

給予實驗教育證明。 

(三) 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

人辦理條例 

此一條例主要目的為保障學生受

教權，發展地方教育特色。其主要內

容有：(1)學校委託私人辦理，除經營

計畫經專家初審後，經地方政府教育

審議委員會複審，對於終止委託辦理

亦予以審議後，方終止；(2)進行社區

參與，舉辦公聽會，包含學校委託私

人辦理、學區範圍；(3)得不適用國民

教育法、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及其他相關自治法規之規定；其不適

用範圍，應於與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簽訂之行政契約中定明；(4)有
關教育人員的聘用，含括校長與教

師，可依校務發展及辦學特色需要，

得以聘用特定領域專長人員。 

三、實驗教育的建構改善傳統教

育的發展趨勢  

Derrida （ 1982 ） 提 出 延 異

（différance）是具有空間化與時間化，

並且在空間與時間的空隙，存在差異化

（difference）的增補及痕跡。此對於教

育的建構思考而言，解構是為了增補對

於過去未能完成教育的差異問題，形成

一種新的建構發展。所以，解構並不是

呈現某一立場，而是針對每一件事，能

進行掌握、控制與總結，盡可能將觀點

給予充分表達（Biesta, 2009）。因此，從

了解實驗教育是為了改變過去傳統教

育的差異不足，進而調整教育建構發展

趨於完善。但相同的，學生經實驗教育

後，其求學生涯是否有所改變？抑或有

所侷限或寬廣？以下針對教育解構後

的建構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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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減少迷思，資訊透明 

1. 集體意識迷思 

實驗教育三法規定對實驗教育計

畫採教育審議制評估，但審議委員人

選與其意識形態是否會造成審查上偏

頗的可能性。委員的徵選，除了依學

術持續發展的專家外，實務的長期觀

察及參與人員的經驗累積也是同樣重

要。  

2. 資訊透明化與確實 

實驗教育法缺乏提供學生與家長

的透明與確實的訊息來源規定，降低

保障學生受教權與家長選擇權；且足

夠的相關資訊提供社會對於實驗教育

的瞭解，提供更佳的實驗教育成功的

機會。 

3. 升學制度的調整 

不同教育階段的升學方式下，除

了義務教育及國民教育銜接外，經實

驗教育的學生是否具備相同或更佳的

升學條件；相同的，是否經實驗教育

的學生是否具有更好的能力提升。 

(二) 建立學生流動機制 

1. 長期評估與追蹤 

實驗教育既為教育實驗，除對於

實驗教育計畫實施過程與結果，進行

教育評鑑外，應建立長期評估與追蹤

機制；建立資料庫並公開透明，讓實

驗教育獲得改善，得以持續發展。  

2. 學生轉學及升學的銜接與輔導 

學校實施實驗教育前對於學生是

否進行評估，而對於實施實驗教育學

校與一般學校之間的轉學及升學的輔

導，應具適當處置的專業能力；避免

學生無法獲得有效學習與適應，或者

造成家長教育選擇的困擾與擔憂。 

3. 減少城鄉差距的選擇 

偏遠學校因少子化，為了存續而

轉型為實驗教育學校，相對於當地學

生學習權益與轉型成果是否達預期，

或者只是掛名，值得進一步探討；另

外，學生因家庭因素，是否被強迫進

行實驗教育，缺乏另一個教育選擇機

會。 

(三) 專業提升，評鑑切實 

1. 教育人員專業性提升 

教育人員，諸如校長、行政人員

與教師的專業素養提升是否符合實驗

教育的需求，這是過去由師資培育面

臨的挑戰；且實驗教育有時得依賴現

場教育人員的專業發展與實踐。 

2. 評鑑機制符合真正需求 

實驗教育的評鑑目的、範圍與標

準的建立，除符合實驗教育的目的與

精神，應避免對於一般教育的評鑑產

生公平正義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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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學校教育以公立學校為主，即使私

立學校仍得遵守規範，公私立之間並無

太大軒輊。為了滿足學生學習權、家長

教育選擇權與少子化問題，解構國家長

期以來的教育體制，提供實驗教育。實

驗教育應不僅具有傳統教育的優勢，更

應超越傳統教育優勢，並增補及改善傳

統教育。因此，期許實驗教育對於教育

體制的解構，改變學校教育環境，有更

好的發展趨勢，避免所謂實驗室的白老

鼠問題，不僅影響學生求學歷程與結

果，甚而影響國家整體教育發展，值得

我們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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